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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憲程序：建立任務型國大後所帶

動變革的省思 
 

■葉俊榮／台灣大學法律系教授、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憲政法治委員會委員 

 

面對國大非常設化及任務取向的設計，在修憲程序上可以引進總統修

憲提案權，強調總統選舉過程中憲法論辯的緣由，並由國會進行議

決。 
 

 台灣在二千年總統大選之後，已邁入民

主轉型的另一個新紀元。然而，從最近大

法官宣告第五次憲法增修條文違憲，以及

因而所延伸的國大存廢與相關配套調整的

爭議，可以看出台灣仍處在憲法的高度變

動期，憲法的持續修改，並不難想像。尤

其在「政權更迭」與「新總統新時代」的

環境下，憲法變動的想像空間更大。在這

個高度轉型的憲法時刻中，面對總統大選

後的新局，以及長期以來壟斷修憲的國大

所面臨的變局，如何重新定位憲法修改程

序，絕對是大時代中的大問題。  

 國民大會改為非常設化以及因此所帶動

憲改程序的變動，雖然顧及政治現實，也

合乎轉型憲法的動能脈絡，但是單從憲法

修改程序而言，卻仍有許多值得進一步思

考之處。首先，在轉型憲法的時空下，如

何形塑一個能匯納修憲動能的修憲機制？

其次，當總統直接選舉逐漸在台灣深化，

而憲法的實踐也逐漸往總統制的一端發展

時，如何連結總統選舉與修憲程序？又如

何連結總統的角色與修憲程序。  

 在轉型憲法的時空脈絡中，一方面要面

對由憲法來帶動結構變動的需求，另一方

面則必須順勢建立穩健成熟的憲法文化。

其結果往往是頻繁的修憲，以及慣常的不

重視修憲程序理性。如何能將國民對憲法

的思辯動員與全國性單一議題的選舉連

結，乃是提升修憲的論辯品質的思考方

向。因此，在有進行全國性總統選舉的國

家，賦予總統當選人在任期中負責任地提

出憲法修正提案的權力，有助於將憲法的

主張融入總統選舉之中，形成總統憲法觀

提前接受公民檢驗，並帶動民眾論辯的功

能。如此以來，也能擺脫當代總統選舉個

人魅力佔過多比重的弊端。當然，總統所

享有的此種權限，只是憲法修正的提案

權，國會仍應有議決的權限，不致造成總

統的獨斷。  

 然而，國會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應有進

一步公民複決的設計，方能強化憲法對國

民主權的表彰功能。在此一推論脈絡下，

若採廢國大的作法，則應同時引進公民複

決憲法修正的制度。然而，採任務型國大

後，則變成由國民大會代替人民行使憲法

修正案的複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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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國民大會來行使憲法修正案複決權的

作法，是否符合當代轉型憲法的精神？對

於此一作法的評斷，其重點在於任務型國

大的產生方式以及「選舉」過程中，議題

的走向設計。換言之，面對憲法的修正，

任務型國大的產生，國民是在選「國大」

或是在做憲法變革方向的討論與主張？如

果任務型國大的產生乃是以憲法為議題的

選舉，並藉此選舉帶動國民對憲法修正議

題的論辯動員，則由因此而產生的任務型

國大進行憲法修正案的複決，具有活絡憲

法動員的基礎。當前憲改版本的任務型國

大依政黨比例代表產生，相當程度內限制

了非政黨聲音的投入，也壓縮了國民憲法

思辯動員的張力。又因為任務型國大的召

集，並不限於憲法複決，在多功能並存的

情況下，也容易混淆了國民「選國大」背

後的意念與動機。  

 因此，整體而言，筆者主張面對國大非

常設化及任務取向的設計，在修憲程序上

可以引進總統修憲提案權，國會進行議

決，而作為憲法修正案複決權行使者的國

民大會，其代表的產生方式，不適合採取

政黨比例代表制產生。即令採取政黨比例

代表制產生，也應從細部程序設計上，包

括強制要求政黨提出明確的憲改主張，讓

人民藉憲法主張來選政黨，以強化憲法的

國民思辯動員作用。  

 在轉型憲法的脈絡中，憲法變遷成為轉

型政治中政治力的一道出口，憲法的頻繁

變動也因而成為轉型政治的特徵。在原本

憲法的結構本身就是轉型障礙的情況下，

此種頻繁修憲更是難以避免。然而，頻繁

修憲的政治現實，若無法關照修憲程序中

的國民憲法意念動員，將國民認知修憲為

政治現實中權力的交易分贓，而無法於轉

型憲法變遷的脈絡中同步建立國民的憲法

認同與憲法文化。  

 從這個角度看我國憲法修改程序的興革

問題。如果強調國民主權在憲法變動過程

中的展現，那麼修憲程序的設計應朝向更

多的憲法論辯與動員，將全國單一議題式

的選舉與修憲連結，乃是值得努力的方

向。這也就是本文主張採納總統修憲提案

權，並強調總統選舉過程中憲法論辯的緣

由。然而，由於當前修憲主張已採任務型

的國大進行憲法複決，將憲法的公民複決

搭配總統選舉進行的可能性因而被排除。

但即令如此，仍應強化任務型國大產生程

序中的憲法論辯任務。設若此等強化憲法

論辯的機制獲得實現，對大法官於釋字四

九九號所主張的修憲界線論，便可藉此鬆

綁。               ◎  

 


